团队用房预定协议书

甲方：北京双阳宾馆

乙方：
    经甲乙双方商定，乙方将在甲方住宿、用餐等活动，现将相关接待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用房方面：入住日期： 2018年08月17日下午13点     离店日期：  2018年08月17日   
               退房时间：   2018年08月19日12点前      人 数：  220      人 

住宿 房型：  标准间    房间数量：  100间     房价： 350元/间/夜含双早  

住宿 房型：  大床间    房间数量：  10间     房价：  350元/间/夜含双早  

房费总计：78000元（以实际发生额为准）  

二、用餐方面： 

早餐时间   08月17日07:00-09:00       人 数：  220  人   用餐地点：    餐饮一层自助餐厅    

早餐时间   08月18日07:00-09:00       人 数：  220  人   用餐地点：    餐饮一层自助餐厅  

房间含双人自助早餐

    备注：酒店保障用餐卫生及环境，用餐可自带酒水免服务费，正餐以实际发生标准计算费用。

三、会议方面：

会议时间：无
四、其他费用：

以实际发生费用计算
整体费用总计：78000元
五、其他：

甲方有义务协助入住客人的接待工作。

甲方应向乙方保证客人住宿的安全，卫生及房间设施（包括热水、网线、电话、电视等）的正常使用。

房间数量双方及时沟通，人数暂定220人，本次活动费用总额人民币78000元整（含增值税），所有活动提前七天可以变动，在2018年08月11号前做最后确定，确定后允许上下浮动 5  间，最终房间数按确定数量核算，如未达到预订间数按照预订间数下浮5间收取房费。

会议室和用餐方面因多种原因，不允许有变动，餐标和人数方面需提前两天沟通确认。

乙方在签订协议之后、入住之前需向甲方缴纳用房订金，订金金额为：   20000  元整，订金只能以汇款、转账或现金形式缴纳。退房时无其他争议项将订金转为房费，如有争议项，经双方协商后退还余款。 
2018年8月25日之前乙方支付给甲方全部款项（最终费用以实际发生按标准进行结算）；在甲方付款后，甲方应当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；乙方迟延支付会议费用，每迟延一日向甲方支付未支付款1%作为违约金；
如甲、乙双方在本协议正式生效后对未尽事宜提出补充，应经协商后，以书面形式对更改内容，生效日期达成共识，并正式认可签字盖章。

甲、乙双方在协议执行过程中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纠纷，若不能协商解决，向当地法院起诉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请个团队人员带好身份证件。

房间及活动场地预定，以最终收到订金为依据确定。
开户名称： 双阳会议服务（北京）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开户名称：
开户行：北京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红螺支行            开户行：

账号：111516010400024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
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16MA01AJP38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识别号：

签约代表： 万云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代表：

联系方式：136612968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联系传真：010—696427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传真：

地址： 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4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签约日期：2018年06月12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

